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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目的 

海事處海事意外調查及船舶保安政策部調查這宗意外事故和所作的

結論的目的，在於確定事發經過和肇事原因，以期改善海上人命安

全，避免日後再次發生同類事故。 

我們無意將過失或責任歸咎於任何組織或人士，除非為達到上述目

的而有需要這樣做。 

海事意外調查及船舶保安政策部不會牽涉於海事處可能對這宗意外

事故所採取的任何檢控行動或紀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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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結  

1.1  2017年 6月 2日約 1930時，在一艘停泊於青衣西招商碼頭

5號泊位的中國籍內河集裝箱船“海邦達 298”（簡稱：

海邦達）上發生一宗致命海上工業意外。  

1.2  事發時，海邦達和一艘本地領牌非自航躉船“聯通 18”

（簡稱：聯通）正在進行貨物卸載作業。聯通以右舷靠

泊在青衣西招商碼頭 5號泊位，海邦達則以右舷靠泊聯通

的左舷。  聯通上的起重機操作員（簡稱：機手）運用船

上人字吊臂起重機，將海邦達的集裝箱卸到碼頭。  

1.3  當機手在操作吊臂移向海邦達準備吊運第一個 40呎集裝

箱時，吊臂及吊索具在接近集裝箱箱頂時，急速掃過箱

頂上空。其時，一名站在箱頂參與掛鈎的海邦達船員抓

緊其中兩條吊索，試圖使吊索具停止擺動而進行掛鈎，

但他未能拉停該兩條吊索，並隨著吊索的擺動被拖離箱

頂。最終，他從高處墮入船艙貨艙壁與集裝箱的夾縫處，

並墮至艙底而嚴重受傷。雖然其他船員作出緊急救援及

報警，並由救護車把他送往醫院救治，惟最終不治。  

1.4  調查發現意外主要肇因如下：  

i .  參與集裝箱掛鈎工作的船員沒有接受貨物 處理的安

全培訓及持有相關安全訓練課程的有效證明書，缺乏

貨物處理的安全意識；  

i i .  當吊臂被移動到集裝箱頂時，吊臂上的四根吊索不規

則地急速擺動，擺動範圍涵蓋集裝箱頂上大部分空

間，造成危險；  

i i i .  參與集裝箱掛鈎工作的船員沒有遵照《工作守則  –  

本地船隻船上貨櫃處理》有關“在貨櫃頂部工作”的

要求。在吊索具還未穩定在集裝箱箱頂前，他已經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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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於最低安全面積的集裝箱頂部工作空間（即面積

小於三個同樣集裝箱頂部面積），並不顧危險試圖抓

緊急速擺動的吊索具，導致墮落船艙艙底遭受致命創

傷。  

1.5  調查同時發現，海邦達的船員缺乏集裝箱貨物處理的安

全意識，他們沒有根據《商船 (本地船隻 )(工程 )規例》

和《工作守則》的要求穿著個人防護裝備如安全頭盔、

安全鞋、反光衣 ; 亦沒有根據要求使用安全通道（如梯

子）上落集裝箱。同時，當他們進行貨物處理時，並沒持

有證明書，不符合本地法例《商船 (本地船隻 )(工程 )規

例》第 54條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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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船隻資料  

2.1.  海邦達（圖 1）  

船名  ：海邦達 298  

船舶登記號碼  : 140011000048 

船籍港  : 深圳  

船隻類型  : 鋼質內河集裝箱貨船  

建造年期 ,船廠  : 2010年 10月 29日 ,浙江合興船廠  

總噸位  : 2,292 

淨噸位  : 1,489  

船總長度  : 59.98 米  

最大寬度  : 17.65 米  

船東名稱  : 深圳市海邦達船務有限公司  

船舶最低安全配員  : 9人  

圖 1：海邦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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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聯通（圖 2）  

 

圖 2：聯通   

船名  ：聯通 18  

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 B22475Y 

類別  : II 

類型  : 非自航駁船  

建造年期  : 1990年  

總噸位  : 1496.73 

淨噸位  : 1047.71  

總長度  : 45.49 米  

最大寬度  : 16.62 米  

船東名稱  : 友聯貨櫃服務有限公司  

允許運載總人數  :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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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證據來源  

3.1  海邦達船員提供的會面記錄。  

3.2  機手提供的會面記錄。  

3.3  香港天文台提供的天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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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肇事始末  

4.1  2017年 6月 2日約中午時分 , 由佛山西滘港開來的內河船

海邦達到達香港奇力 2號錨地拋錨等候卸貨。在當天 1746

時，海邦達駛往青衣西靠泊招商碼頭 5號泊位，準備卸貨。 

4.2  聯通以右舷靠泊在招商碼頭 5號泊位，海邦達在到達後，

以右舷靠泊聯通的左舷（圖 3）。  

4.3  繫泊完畢，經過海邦達的業務員與聯通的工程負責人交

流磋商，計劃從海邦達卸下 2隻 20呎和 2隻 40呎的集裝箱

到碼頭上。第一個將會被卸下的集裝箱是放置在海邦達

艉部左舷主甲板上兩層高位置的 40呎集裝箱。一切就緒

後，聯通的機手啟動人字吊臂起重機，並用廣播器召喚

開始卸貨。  

4.4  當聽到機手召喚開始卸貨時，充任掛鈎員的兩名海邦達

船員（掛鈎員 1和掛鈎員 2）即前往該隻 40呎集裝箱頂準

備掛鈎。掛鈎員 1從船艏方向，途經其它集裝箱箱頂迅速

地到達要被卸下的集裝箱箱頂，掛鈎員 2尾隨其後。  

4.5  與此同時，機手將吊臂從聯通的右舷方迅速橫擺到該隻

集裝箱頂。因吊臂橫擺的速度快，其垂下的吊索具包括

四根吊索及掛鈎亦急速大幅度地擺動。當吊臂到達集裝

箱頂，機手才停止吊臂移動。因慣性運動原因，吊索具

繼續擺動並回擺，引起各條吊索不規則地劇烈擺動。  

4.6  在吊索具第一次快速擺過箱頂時，掛鈎員 1試圖徒手抓緊

擺動中的吊索，但未能成功。當吊索具回擺時，他成功

抓住四根吊索中的其中兩根的底端，而餘下的兩根吊索

仍然在不規則地擺動和打轉；由於吊索具仍在擺動，掛

鈎員 1從而被吊起及蕩出箱頂。其後掛鈎員 1墮入海邦達

左舷船艙貨艙壁與集裝箱的夾縫處，並墮至艙底而受重

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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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其他船員即時作出緊急救援及報警，由趕到的救護車把

掛鈎員 1送往醫院救治，但最終傷重不治。  

圖 3：船隻靠泊位置  

 

  

海邦達  

聯通  

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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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證據分析  

工作經驗和訓練  

5.1  掛鈎員 1是一名有經驗的水手。根據他的服務記錄，在登

上海邦達工作之前，他已經在同類船上任職水手。他自

2016年 3月在海邦達有超過一年的工作經驗。  

5.2  肇事時，海邦達全體船員包括船長共 9人，但沒有船員持

有相關有效的貨物處理安全訓練證明書。根據香港法例

第 548章，附屬法例 I，《商船 (本地船隻 )(工程 )規例》第

54條“進行貨物處理的人須持有證明書”第一款：“任

何人除非已持有有關安全訓練課程的有效證明書或處長

認可的其他關乎安全訓練的證明書，否則不得進行貨物

處理”。  兩名充當掛鈎員的船員（掛鈎員 1和掛鈎員 2）

均沒有持有有效的證明書而從事貨物卸載作業，不符合

上述本港法例的要求。  

工作疲勞因素  

5.3  肇事前，海邦達從佛山啟航到香港靠泊聯通卸貨，航程

中船員只進行常規工作，沒有證據顯示此次意外是由於

船員工作疲勞導致。  

環境因素  

5.4  意外當天陰天，吹輕風約 2-3級。機手指出當時海面有小

浪，兩船皆有輕微搖擺，但其他船員沒有報告船隻有明

顯的搖晃。  

5.5  據海邦達船員報告，事發時約 1930時，雖然外間光線已

經昏暗，但聯通的泛光燈提供足夠照明供貨物處理，故

此光線並沒有對貨物操作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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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原因  

5.6  根據海邦達船員提供的會面記錄，機手操作吊臂快速橫

擺到箱頂，又快速停止於箱頂。吊臂的動作在過程中導

致吊索具的四條吊索各自進行大幅度擺動，造成吊索之

間相互碰撞和不規律的搖擺。  

5.7  海事處根據第 548章《商船 (本地船隻 )條例》第 45A條，

制訂了《工作守則  –  本地船隻船上貨櫃處理》（簡稱

《工作守則》）。按該《工作守則 1》第 5.3.12段規定“旁

邊同一層的貨櫃被起吊或降下時，除非在貨櫃頂部有足

夠的工作空間，否則掛鈎員不應留在貨櫃頂上。如果在

貨櫃頂部的工作空間小於最低安全面積，掛鈎員須在貨

櫃起吊或降下前，攀上或攀下另一層。在貨櫃頂部工作

的人可在貨櫃頂部安全停留的最低安全面積，應相等於

旁邊同一層被吊起或降下的貨櫃相同大小的三隻貨櫃並

靠的面積。這個規定的圖解見於附錄 II”。本報告的附

錄載有該附錄 II，而圖 4和圖 5則節錄與本次意外調查中

涉及的兩個重點。  

5.8  肇事時準備吊運的集裝箱為放置於海邦達艉部左舷主甲

板上兩層高的 40呎集裝箱（圖 6），其同層只有本身一個

箱，不能達到圖 4及圖 5的要求。故此，吊索具在穩定於

該箱頂上之前，掛鈎員不應預先停留在箱頂上。惟是，

掛鈎員 1卻未有依據《工作守則》的規定而預先站立於不

足最低安全面積的箱頂，並嘗試抓住快速掃過箱頂上空

的吊索具而不幸隨著吊索的擺動慣性而被扯蕩出箱頂，

墮落艙底造成致命意外事故。  

                                           
1 本 地 船 隻 船 上 貨 櫃 處 理 之 第 5 章 的 5 . 3 節 “ 在 貨 櫃 頂 部 工 作 ” 的 第 5 . 3 . 1 2 段 規 定 及 附

錄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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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意識  

5.9  調查同時發現，海邦達的船員因為沒有得到貨物處理的

相關培訓和取得相關證明書，缺乏貨物處理的安全意識。

他 們 在 處 理 集 裝 箱 貨 物 時 ， 沒 有 根 據 《 商 船 (本 地 船

隻 )(工程 )規例》和《工作守則》的要求穿著個人防護裝

備如安全頭盔、安全鞋、反光衣 ; 亦沒有根據要求使用

安全通道如梯子上落集裝箱。  

圖 4：  等待吊索接近時，掛鈎員可停留在有三個箱頂

安全面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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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當吊起貨櫃時，掛鈎員可停留在有三個箱頂安

全面積内。  

圖 6： 肇事的集裝箱箱頂位置（同層只有其本身的一

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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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論  

6.1  2017年 6月 2日約 1930時，停泊於青衣西招商碼頭 5號泊位

的海邦達和聯通在進行貨物作業時，發生掛鈎員從集裝

箱頂墮入船艙貨艙壁與集裝箱間的夾縫處並墮至艙底，

造成致命海上工業意外。  

6.2  調查發現意外主要肇因如下：  

i .  參與集裝箱掛鈎工作的船員沒有接受貨物處理的安

全培訓及持有關安全訓練課程的有效證明書，缺乏貨

物處理的安全意識；  

i i .  當吊臂被移動到集裝箱頂時，吊臂上的四根吊索不規

則地急速擺動，擺動範圍涵蓋集裝箱頂上大部分空

間，造成危險；  

i i i .  參與集裝箱掛鈎工作的船員沒有遵照《工作守則  –  

本地船隻船上貨櫃處理》有關“在貨櫃頂部工作”的

要求。在吊索具還未穩定在集裝箱頂前，他已經站在

小於最低安全面積的集裝箱頂部工作空間（即面積小

於三個同樣集裝箱頂部面積），並不顧危險試圖抓緊

急速擺動的吊索具，導致墮落船艙艙底遭受致命創

傷。  

6.3  調查同時發現，海邦達的船員缺乏集裝箱貨物處理的安

全意識，他們沒有根據《商船 (本地船隻 )(工程 )規例》

和《工作守則》的要求穿著個人防護裝備如安全頭盔、

安全鞋、反光衣； 亦沒有根據要求使用安全通道（如梯

子）上落集裝箱。同時，當他們進行貨物處理時，並沒持

有證明書，不符合本地法例《商船 (本地船隻 )(工程 )規

例》第 54條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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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議  

7.1  本報告副本送交海邦達的船舶管理公司、船長及船員讓

他們知悉這宗意外的調查結果，汲取教訓。船舶管理公

司和船長需確保：  

i .  其 船員 必需 要完 成了 貨物 處理 的相 關培 訓及 持 有

有效的相關貨物處理證書，方可從事貨物處理的相

關工作；  

i i .  從事掛鈎工作的船員，更必須遵守《工作守則》的

要求，只可在符合最低安全面積的箱頂停留，等待

裝卸吊索具的到來；  

i i i .  在進行貨物工程時，船員需遵照《工作守則》的要

求穿著個人防護裝備如安全頭盔、安全鞋、反光衣

等；並且使用安全通道如梯子上落集裝箱。  

7.2  聯通的管理公司需指示其起重機操作員安全地操作人字

吊臂，避免吊索具的劇烈大幅擺動，對從事貨物作業的

人員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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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送交文件  

8.1.  報告的擬稿送給以下人士和組織，讓其提出意見：  

i .  海邦達的船舶管理公司及船長；  

i i .  聯通的船舶管理公司及機手；  

i i i .   深圳海事局；  及  

iv .   香港海事處工業安全組。  

8.2.  截至諮詢期屆滿，收到聯通的船舶管理公司及香港海事

處工業安全組的意見，報告作了適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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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錄   

《工作守則 -本地船隻船上貨櫃處理》附錄 II 貨櫃頂部工作的

最小工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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